附件1
采购需求清单

1、技术需求：
（1）供应商在接到报修通知后，供应商须在2小时内响应，一般情况下24小时内完成维修，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沟通解决。
（2）院方报修电器故障后，供应商安排专业人员到使用科室维修，如需更换部件，必须经院方使用科室和后勤管理办公室同意后，依据附件收取费用，并由院方使用科室负责人和后勤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签字，此单才能结算。
（3）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维修院方的各类电器。
（4）在现场不能维修需要运回供应商维修点维修的，需院方使用科室同意并完善相关手续。如因供应商原因，造成院方家电丢失、损坏等，供应商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（5）供应商应重点储备液晶电视、微波炉及开水器的维修备件。同时，备件若出现消耗或不足，应及时补充。
2、商务需求：
（1）服务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或支付金额达到合同总金额后期满。
（2）合同金额：总金额45000元，本项目为固定定价，报价不得高于控制单价，价格为含税价（材料费+人工费+税金等），合同支付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，本项目增加部分不得超过合同总金额的10%。
（3）资金支付方式：按照实际发生维修金额每半年结算一次。
（4）质保期：维修电器更换的配件保修3个月。
（5）验收标准：更换配件使用原品牌同型号规格的配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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